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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章程 

 

实验室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是新形势下培养高素质人才、出高

水平成果、服务经济建设的主要场所，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水平不仅是高等学

校办学实力的标志，也是学校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进

一步推进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加快实验室建设的步伐，是新时期高等学校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为加强我校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推进实验教学改革，促进教学实验室

发展，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实验室综合实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高等

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工作章

程。 

    一、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依据学校总体发展规划，

以推进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实验室综合实力为宗旨。开展教学

实验室建设工作的研究和论证工作，为学校教学实验室建设决策提供依据；对

实验室建设单位和实验室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进行指导。  

二、学校主管实验室工作的校长担任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主任，各学院

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院长、有关职能部门的主管处长任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委

员。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日常事务工

作。 

三、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成员由学校任命，任期三年，委员会成员可根

据需要进行调整、增补。 

四、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委



员会议，研究教学实验室建设等工作。 

五、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 

1．修订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工作章程，确定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的

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 

2．根据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和教学实验室建设及发展要求，审议教学实验

室建设发展规划和提出重大的实验教学改革方案。 

3．审核教学实验室建设立项项目和经费分配方案。 

4．检查全校教学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实验室立项建设计划的执行情况，针

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 

5．研究实验教学改革，开展实验室设施建设、实验室科学管理、实验室

队伍建设等相关的实验室建设问题的调研、学术研讨交流，提高实验室建设水

平。 

6．负责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的检查验收，参与学校教学实验室的各项评

估工作。 

六、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成员要树立全局观念，秉公办事，积极参加会

议和其他有关活动，充分发表意见，为促进学校教学实验室建设工作，为提高

实验教学水平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参谋。 

 七、本章程经教学实验室建设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学校审批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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